
保农发〔2024〕75 号

各乡镇及各小杂粮加工企业、营销经纪人：

现将我县《2024 年小杂粮订单收购补贴实施方案》印发

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紧实施。

保德县农业农村局

2024 年 10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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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促进我县小杂粮产业发展，扶持小杂粮加工企业、

营销经纪人做大做强，开发新产品、打造亮品牌、拓展大市

场，密切红枣加工企业、营销经纪人与枣农的利益链接，形

成产业链，带动农户增产增收。按照生产、管理、加工、营

销同时抓，经营主体、农户、脱贫户同步扶持的思路，我县

今年实行小杂粮订单价收购补贴政策，从根本上解决小杂粮

销售难题。具体实施细则如下：

一、产量预核

农户种植谷子、高粱等小杂粮面积参照耕地地力保护补

贴面积核算，根据亩均正常产量核算总产量。

二、保护价收购

小杂粮加工企业、营销经纪人，分片和乡镇村签订订

单收购协议，结合市场价格，收购全县农户自己生产的谷子、

高粱等小杂粮，收购之后加工或外销均可。

三、补贴标准

对订单收购本县小杂粮的企业和营销经纪人大户，实行

阶梯补贴：收购数量达 10 万斤者，奖补 3 万元，超出 10 万

斤部分，每斤再加奖补 0.1 元。

四、资金安排

收购补贴资金由县级统一安排，脱贫户（监测户）和一

般户两种表分开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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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有关手续

收购企业凭杂粮收购审核确认表、银行打款手续、公示

照片等办理申请补贴资金。要建立收购台账，留存备查。

六、资金拨付

补贴资金由乡镇申报、县级审核后拨付到收购主体。

七、协调配合

各乡镇要分别确定一名联络员，具体负责与小杂粮收购

企业对接奖补事宜。各乡镇政府、村两委、驻村工作队及小

杂粮收购企业要做好协调配合，严格按照规定程序，落实好

奖补政策。同时要加强监督管理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。

附件：1.小杂粮收购审核确认表 1-2

2.小杂粮订单收购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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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

保德县 2024 年小杂粮订单收购审核确认表

（脱贫户、监测户）
乡镇 村 填表日期：2024 年 月 日

序号 农户姓名 收购品种
收购数

量（斤）

收购单

价（元/斤）

收购总

金额（元）

开户

银行
银行帐号

是脱贫户

或监测户

合计

收购单位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年 月 日

村确认人及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年 月 日

乡镇确认人及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 年 月 日

县核实人员及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年 月 日

备注：此表需附收购银行打款凭证, 村内公示 10 天，无异议后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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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

保德县 2024 年小杂粮订单收购审核确认表（一般户）

乡镇 村 填表日期：2024 年 月 日

序号 农户姓名 收购品种
收购数

量（斤）

收购单

价（元/斤）

收购总

金额（元）
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

合计

收购单位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年 月 日

村确认人及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年 月 日

乡镇确认人及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 年 月 日

县核实人员及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年 月 日

备注：此表需附收购银行打款凭证, 村内公示 10 天，无异议后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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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甲方：

乙方：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
丙方： 乡镇人民政府

为了履行扶贫企业带贫益贫责任，积极建设农业产业化

联合体，实现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双赢，带动农业产业与

农村经济发展，本着诚实信用和互惠互利原则，经甲乙双方

协商，订立本协议：

一、收购范围

按照公司+经纪人+合作经济组织+农户的联结模式，由

乙方按照甲方要求，负责组织、协调、配合收购本区域内农

户生产的小杂粮，涉及 户，其中脱贫户 户，预计小杂粮

产量 斤。

二、收购价格

按照当地当前市场价格，预定 每斤 元，切实保护

农民利益。

三、收购要求

1.所收购的小杂粮数量要保证足斤足两，亏缺由乙方负

责。

2.所收购小杂粮须经晾晒、除尘、除杂，所含水分不超

标，符合入库存放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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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拒收本区域外农户以及往年度陈旧粮。

4.乙方须就收购事宜对农户进行宣传和沟通，通知农户

收购小杂粮的品种及规格、收购单价、收购手续、收购地点

等相关情况。

5.乙方要安排固定的收购场地和杂粮存放场所，方便于

甲方拉运车辆安全到达，且甲方车辆到达乙方指定地点，乙

方配合将杂粮装于甲方车上。

6.杂粮必须符合绿色或者有机产品质量要求，按规程组

织生产，生产过程中杜绝使用除草剂，若发现使用违禁物品

和农药残留，拒绝收购。

四、收购手续

1.农户到指定地点销售小杂粮时，携带本人身份证复印

件（上面写上联系电话）和粮农直补存折复印件（银行卡复

印件也行，都应与本人户名一致，如为银行卡时须提供开户

银行网点名称写于复印件上）。脱贫户优先收购。

2.将小杂粮过磅后，由收购方填单、统计，填写收购台

账，出具收购小票；收购手续经甲方汇总后，安排财务给农

户付款。

3.收购方办理补贴时，需附乡镇确认表、银行打款手续、

公示照片等。

五、违约责任

因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时，由双方协商赔偿事

宜，如协商不成，可通过相关法律程序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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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，可以订立补充协议。

七、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，送县农业

农村局一份。

甲方代表签字（盖章）：

乙方代表签字（盖章）：

丙方代表签字（盖章）：

协议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

保德县农业农村局 2024 年 10月 16日印发


